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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3〕5202 号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关于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盈方微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盈方微公司 2022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盈方微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盈方微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第 2 页 共 4 页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盈方微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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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及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度完成收购深圳市华信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信科公司）和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以

下简称 World Style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 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公司）和自然人徐非控制的上

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瑞嗔合伙）分别持有的深圳华信科公

司 45.33%和 5.67%股权，及春兴精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钧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钧兴公司）和上海瑞嗔合伙分别持有的 World Style 公司 45.33%股份和 5.67%股份。截

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已完成。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华信科公司及World Style公司原股东春兴精工公

司、上海钧兴公司、自然人徐非及上海瑞嗔合伙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深圳华信科公司

及 World Style 公司原股东春兴精工公司、上海钧兴公司、自然人徐非及上海瑞嗔合伙承诺

深圳华信科公司及 World Style 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经审计模拟合并口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不低于 9,000 万元、11,000

万元、13,000 万元，三年累计不低于 33,000 万元。业绩承诺期内，深圳华信科公司及 World

Style 公司累计实现模拟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者为准）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按《资产购买协议》中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